
立法會 CB(2)2265/05-06(04)號文件 
 

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
提交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

於二零零六年六月十二日舉行的會議 

就討論「有關檢討《設計手冊：暢通無阻的通道 1997》的顧問研究」的意見書 

 

作為一個長者機構，本會一直關注長者的服務和社區規劃對長者的影響，而無障礙的通道是長者獨立

生活和參與社區活動的必要條件。有鑑於《設計手冊：暢通無阻的通道》的諮詢快將完成。  

     

本會現希望提供有以下修訂的意見： 

 

1. 在長者或會視覺模糊及難以適應光暗的突然變化方面 
由於照明度會直接影響長者的社交生活及安全。故此，本會認為應將所有建築物的公用地方照明

度，應劃一提高至 120勒克斯光度。所有空間的照明度亦應平均。 

 

2. 在長者會有認路困難方面 

為了方便令長者認路。本會認為可以在不同樓層的地板上，鋪上可觸覺的提示以作提引。 

 

3. 在長者晾曬衣物安排方面 

為了方便令長者安全。本會認為應避免晾衣竹的戶外晾衣架。 

 

4. 在長者在推動重門方面的考慮 

   為了方便長者推動重門的問題，本會認為如果安裝關門設施，則利用以外、內門的力度分別 

   劃一為 18 牛頓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零零六年六月十二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